
幼儿园食堂集中采购供应商供货要求
项目概况
采购范围：本项目旨在采购幼儿园食堂物资，如所需粮油、蔬菜、水果、糕点等食品供应；
服务期：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经采购人年度考核合格后采购人有权与成交人续签合同。
二、采购需求及服务要求

1、食品配送需求

	类别
	货物名称
	质量要求
	查验标准
	备注

	粮油类
	糥米粉、玉米渣、面条、饺皮、馄饨皮等


	达到
国家食品卫生安全标准
	提供该批次出厂质量检验报告
	非转基因

	水产品
	鲜鱼、虾、藻类、海鲜类
	达到国家食品卫生安全标准

鱼虾要求鲜活率达到100%，其他冷冻产品符合同一批次要求
	水产品质检合格证明。

冷冻产品附有出厂合格证明及检验检疫报告
	保持新鲜感官度

	肉类
	新鲜猪肉、牛肉、羊肉及制品等
	符合国家食品卫生安全标准

保证提供当日新鲜食材

	每日需提供当日肉类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原件，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同时提供非洲猪瘟检验报告
	

	家禽
	鸡、鸭、鹅、鸽子及制品等
	
	每日需提供当日肉类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
	

	蛋类
	鲜鸡蛋、鲜鹌鹑蛋、鲜鸭蛋、皮蛋、咸蛋等
	
	蛋类为土鸡蛋，鹌鹑蛋，要求品质达标，杜绝以次充好，破损率不得高于5%
	

	蔬果
	蔬菜包含根菜类、茎菜类、叶菜类、花菜类、果菜类等；水果包含浆果类、柑橘类、核果类、薯类、玉米棒、豆制品等
	
	符合国家食品卫生安全标准及农药残留检测报告


	豆制品为非转基因豆类制作

	类别
	货物名称
	质量要求
	查验标准
	备注

	奶制品
	具备供应国家知名品牌货物能力
	符合国家食品卫生安全标准
	1、每日配送同一批次产品，不得出现同款产品多个批次的情况。

2、每日提供该批次液态奶产品检验报告。

3、低温酸奶必须为冷链车配送，以防运输途中保存不当引发产品变质情况。
	

	烘焙类
	蛋糕、面包等
	符合国家食品卫生安全标准
	每日配送同一批次产品，提供出厂检验报告
	

	所有货物按国家食品卫生标准要求执行，其中：
肉类、蛋类、水产类、奶制品、果蔬类必须为新鲜食材，不得使用冷冻食材。
粮油类、副食类等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并拥有”QS（或CS）”食品质量安全认证。
肉类、家禽、蛋类、水产类、奶制品必须具有相对应的动物检验检疫证明，肉类产品应具有屠宰证明等相关检验检疫证明，冷链产品需同时提供核酸检验证明（根据食安管理部门要求随时调整），烘焙类提供质检证明，在供货时供采购人查验。
所供应食材中，水产、家禽为净菜，蔬菜类可使用率应达90%以上，如达不到该要求则全额扣除当日全部菜金。
水果、奶制品、糕点的采购渠道，须经采购方认可、确认后方可采购，否则一律拒收。




配送服务要求
（1）服务时间要求：

①成交供应商须按需方前一周提供的订货单逐日配送。

②成交供应商须在每日上午 6:30 前，将双方核准过的膳食送至指定地点，并通知幼儿园相关人员验收。 

③遇临时紧急情况时，成交供应商在接到订单后最迟 1 小时内完成补货配送。

（2）履约要求：
①成交供应商不得将配送服务私自转让或委托他人经营，不在配送过程中从事与经营无关的任何活动，一经发现，幼儿园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由此造成的损失，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②成交供应商须公布投诉电话，有反映意见的渠道，有改进方案与反馈的流程。 

③由于成交供应商提供食物不洁给幼儿园幼儿造成食物中毒或者其他相关后果的，必须承担经济赔偿责任和法律责任。

 ④成交供应商工作人员在膳食配送过程中发生的安全事故、人员伤亡事故的，均由成交供应商自行承担。

（3）考核要求（具体考核制度，双方在合同签订之前，友好协商确定）
①幼儿园对成交供应商实行监督管理，并按照合同要求和管理制度对成交供应商的违规、违约行为进行记录和惩罚，成交供应商应每月提交工作报告，并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及采购人提出的意见和处罚做出书面说明、处理情况报告和改善承诺。

②膳食配送合同履约期间，双方根据饭菜质量、服务水平方面进行用餐满意度调查和考核，如果达不到考核标准，幼儿园有权随时终止合同或拒绝续签下一年度合同。

3、膳食质量要求 ：
（1）成交供应商应严格遵守《食品卫生法》相关规定，确保食品质量符合国家相关产品质量标准， 符合国家强制性规范要求，所供产品质量为同类产品中一类以上产品，必须确保每日或每批次（同一批次）提供的食材经过相关检验检疫。如出现因食用其提供的食材导致食物安全事故发生，成交供应商承担一切经济、法律责任。 

（2）一经发现供应以下食品，幼儿园除全部退货外，有权立即停止成交供应商供货，同时终止合同， 没收全部履约保证金，成交供应商承担由此造成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

①腐败变质、油脂酸败、霉变、生虫、污秽不洁、混有异物或者其他感官性状异常，对人体健康有害的。

②含有毒、有害物质或者被有害物质污染，对人体健康有害的。含有严重超出标准限量的农药残留、 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

③含有致病性寄生虫、微生物或者微生物含量超过国家限定标准的。

④提供未经动物检疫部门检疫、检验或者检疫、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及其制品。 

⑤掺假、掺杂、伪造、影响营养、卫生的含有未经卫生行政部门批准使用的添加剂，农药（残留） 的。

⑥用非食品原料加工的，加入非食品用化学物质或者将非食品当作食品的。 

⑦提供病死、毒死或死因不明的禽、畜、兽、水产动物及其制品。 

⑧提供无品名、产地、厂名、生产日期、保质期及中文标识及原料说明的定型包装食品 。
⑨超过保质期限的食材。

⑩其他可能存在导致出现食品安全隐患的食材。 

⑪存在其它严重违反合同约定或国家有关食品安全卫生标准行为的。

三、人员要求

供应商提供拟配送人员的健康证明； 供应商成交后，须提供拟配送人员三甲医院出具的胸片、免 疫十项和生化全套的检查合格证明。

四、报价要求 

1、最高限价（控制费率）：100-150%（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官网当日公布的信息价，按照其平均价作为基数，供应商报综合费率）。

 2、供应商的响应报价，在合同执行过程中保持不变，不以任何理由向采购人要求增加费用。
                                               幼儿园

                                        2022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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